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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大樓興建計劃與使用情況
早期情況陳校監並非校董 , 但從會議紀錄及與會者口中得知 , 早在 2004 年左右 , 
在浸聯會中小學持續教育會議中 , 謝志偉博士已提出可發展專上教育 , 故開始探
討。

而在 2006 年時當時培小校董會通過興建新大樓 , 一開始已決定興建十五層 , 原因
是因土地矜貴 , 故想地盡其用。當時已知 24 米以上的樓層學生不能使用 , 但因私
立學校沒有政府資助 , 想要開源 , 故多建樓層 , 可出租以維持學校經費 , 也可讓學
生進行非正規課程使用。當年的同學會陳德華會長也有出席是次會議。

2009 年考慮新大樓可供培正專業書院以有償方式使用。當時向建築師查詢 , 估計
八樓以上的樓層的建築成本約為 5800 萬 , 故培專同意支付上述費用。陳校監當時
清楚向培專校董會言明 , 此費用只是新大樓部分樓層的使用費 , 並非擁有業權。

亦曾與培專的楊校監商議使用年期 , 但並未談攏。另外 , 八樓以上的樓層只是清水樓 , 培專須承擔自己的裝修
及使用的費用 , 而公共地方的使用及維修費用則與小學按比例攤分。若培專想使用八樓以下的設施 , 如 : 禮堂、
體育館 , 須另外支付費用予培正小學。現時浸聯會使用上述設施也要付費。

浸聯會的管理方式
作為辦學團體 , 浸聯會有明確的監管制度。培正小學並非法人校董會 , 所有重大議案如財務及人事等 , 都要經
由中小學持續教育部審核通過。此制度雖非十全十美 , 但蒙神帶領 , 這樣的制度下 , 浸聯會管理的學校不少也
成為名校 , 受到社會的認同。

浸聯會很重視校友的關係 , 多委任培正校友出任校董。如現時的校董會中 , 八位委任校董中 , 有三位是培正校友 , 
加上前校長鄭成業 , 與及邀請培正同學會會長擔任第九位校董 , 故培正人已佔多數。培正中學與小學的校董大
部分相同 , 以方便一條龍的管理。但培專與培小只有三位校董相同 , 故並非由小撮人管理。

浸聯會同意檢討管理制度 , 預備在官司結束後 , 會成立小組檢討整個運作 , 以加強校董會的透明度。現時管理
層稱為 『管理委員會』, 其功能其實與校董會相同 , 故會將名稱更正為 『校董會』。至於成立法團校董會 , 因
可能會出現很多制肘 , 故會稍後才考慮。

與校友的溝通
浸聯會很重視與培正校友的溝通 , 正副會長、部長、總幹事及陳校監很早已經與黎會長及顧明均學長見面 , 商
討問題。但因浸聯會的組織很龐大 , 很多事情不能單由幾個人拍板決定 , 故無法即時公開作出回應或承諾。浸
聯會聽取大家意見後 , 已做了很多事 , 同學會黎會長都很清楚 , 但很遺憾他沒有即時反映予校友 , 令校友產生誤
會。浸聯會一直都希望能大事化小 , 小事化無 , 願意聆聽大家的意見去改善。

今次的培正專業書院事件 , 浸聯會已立即交回新大樓的鎖匙 , 並確定培專不會遷入培正小學。至於校名及校徽
方面 , 陳校監亦已與中小學及持續教育部的部員商議 , 達成共識 , 一定可以更改校名及校徽。但可惜因顧明均
校友的律師信忽然加入令人難以接受的條件 , 令改名及改校徽一事暫時無法進行。浸聯會承諾在官司完成後會
積極考慮。

浸聯會一直都以包容態度來處理 , 故不會積極回應校友的質詢。但因同學會黎會長多次在網絡上發放不盡不實
的消息 , 以及於九月三日發出信件 , 故此浸聯會必須發出律師信要求黎會長澄清。及後再由小學校董會發信澄
清校友的一些質詢。

財政問題
至於財務問題 , 2006 年時 , 學校確實不夠經費 , 幸好得到各方捐款 , 故有信心可以處理。培小是私立學校 , 政府
沒有分毫的資助 , 學校的儲備要用以維持學校的運作及維修 , 還有老師的公積金等 , 所以有需要籌款。不過 , 陳
校監特別澄清 , 培小財政完全獨立 , 所有收到的捐款及學費 , 全數用於培正小學 , 不會撥作其他用途。

陳校監希望大家同作為培正人 , 紅藍兒女 , 應考慮學校的長遠發展。過去的事已經過去 , 最重要是向前看 , 將培
正發展得更好。並重申浸聯會有誠意與同學會及各位校友保持良好關係 , 可多作交流及溝通 , 探討改善方法 , 一
同為培正而努力。

上期通訊 (178 期 ) 以專題報道了新大樓與培正專業書院的事件 ,  並製作特輯 , 刊登了世界各地校友
對此事的關注。隨後同學會舉辦了論壇、社代表擴大會議 , 以及成立關注小組等 , 跟進此事。今期
本刊特別邀請陳之望校監及張廣德校長 , 談談浸聯會及校方的立場。兩位也藉此機會 , 向校友澄清
一些大家關注的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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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大樓的使用問題
禮堂因為太舊所以要重建 , 一開始時已經構想建高一些 , 將多建的地方出租 , 以收入補助學校。後來在 2000

年應政府建議成立了培正教育中心 , 當時楊國雄校監欲發展 IT 及專上教育課程 , 故構思將大樓部分樓層作專

上教育用途。

最初因加建的樓層預備出租 , 好像沒有留意學校的高度限制。現時新大樓獲批核作教育用途 , 仍可以出租 , 只

須是用作教育用途即可。八樓以上的樓層其實仍可供本校的學生使用 , 雖然根據規定不可讓學生上課 , 但仍

可用作非正規課堂的使用 , 如興趣活動班或親子活動等。

培正專業書院已確定不會搬入新大樓 , 我們已收回新大樓的全部使用權 , 並已初步規劃新大樓的用途 :

張廣德校長

十五樓 : 展覽廰

十四樓 : 課室

十三樓 : 教員室

十二樓 : 行政樓層及檔案室

十一樓 : 

十    樓 : 

九    樓 : 

八    樓 : 

七    樓 : 防火層

六    樓 : 

五    樓 : 

四    樓 : 

三    樓 : 禮堂

二    樓 : 

地    下 : 有蓋操場

體育館

活動室

演講室 /演奏室

現時已出圖紙及標書 , 將來這些樓層出租的所有收入 , 全部撥歸培正小學經費 , 浸聯會沒有任何利益。

學校管理的透明度
其實在今年一月時已曾探討是否成立法團校董會 , 但因要考慮一些問題 , 如浸聯會其他學校是否也要成立法團

校董會 , 故暫時不會成立。校董會同意增加透明度 , 我們一向都會邀請同學會會長擔任校董 , 每次會議紀錄都

會交予會長。

浸聯會管理問題組織很嚴謹。所有部員由各教會推選 , 再從中推選校監及校董 , 三年一任。浸聯會也很重視校

友意見 , 校董會的成員多委派培正校友或與培正有緊密關係的人出任。培正的校監權力較集中 , 中、小學校監

同為一人 , 有時同時擔任培正專業書院的校監 , 有助校政的推展。校

監的任期可以連任 , 推行政策會有延續性。不過可能有個別培正人有

自己的想法 , 急於推行 , 結果引發出一些問題。

最後 , 張校長特別多謝校友一向以來關愛學校 , 熱心捐助。尤其新大

樓與建築公司的爭拗一事中 , 很多校友貢獻專業知識 , 群策群力為學

校解決問題。非常感謝各位愛學校之心。

對於過去不足之處學校將避免再次發生。現時有家長擔心校友告學

校的官司會影響學校的聲譽 , 也擔心校友會否減少對學校的支持 , 故

希望大家能停止爭拗 , 面向未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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